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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完成对补贴核定结果的确认。

（四）需求上报（4 月 30 日前）

各相关区农业农村委会同本区财政局正式行文将本区年度

补贴船名册报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。

（五）资金下达（5 月 15 日前）

市农业农村委根据补贴系统核定结果和各相关区申报文件，

确定年度补贴资金总额度，会同市财政局分区下达补贴资金。

（六）资金发放（5 月 31 日前）

各相关区在资金发放时，要对每艘渔船的具体发放金额再次

按照相应标准和有关需要扣减的事项内容、标准进行核对，确保

资金发放无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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